 专业化特色园区建设资助项目申请指南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经备案的专业化特色园区运营主体。
二、设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一）《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措施（深光府规〔2019〕14 号）。
（二）《深圳市光明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操作规程》（深光工信〔2020〕77号）。
（三）《深圳市光明区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5年）》（深光府〔2020〕33号）。
三、支持数量、资助方式及标准
（一）支持数量：受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总量控制。
[bookmark: _Hlk24482645]（二）资助方式及标准：事后资助，对经备案的专业化特色园区，建筑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以上、入驻企业不少于5家且产业聚集度达40%以上的，给予园区运营主体100万元奖励。在满足上述条件基础上，对园区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20亿元以上（含）、产业聚集度达70%以上，且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能力的专业化特色园区，再给予园区运营主体200万元奖励。专业化特色园区备案资质每3年复核一次。资助金额不考虑园区运营主体地方财力贡献。
1.专业化特色园区是以区域特色产业为基础，适应市场竞争、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对产业集聚的要求，以产业链完善配套为目标，以优势骨干企业为主体，进行适当集中布局、合理分工协作，以优势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专业化特色工业园区。
2.产业集聚度是指园区内从事同一产业及与之关联的配套产业的企业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园区内所有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或园区内从事同一产业及与之关联的配套产业的企业所使用的建筑面积占园区总建筑面积的比重。
3.园区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符合消防、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要求，有能力为入驻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四、申报条件
（一）园区运营主体注册登记地、纳税地和统计地均在光明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园区运营主体履行统计数据申报义务、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
（三）园区运营主体及园区入驻企业近三年经营规范，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及较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且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消防、社保、统计、财税等方面未受到10万元（含）以上罚款处罚；
（四）园区运营主体近三年信用记录良好，申请资助时不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之中（以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数据为准）；
（五）园区场地属自有物业的，须产权清晰；属租赁物业的，租用合同期须在5年以上，且在租用期内不得变更用途；
（六）园区主导产业属于《深圳市光明区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5年）》（深光府〔2020〕33号）规划重点发展的智能产业、新材料产业或生命科学产业，符合光明区产业布局规划，发展目标明确，产业布局科学合理，优势产业特色突出；
（七）园区在申请备案时应制定园区产业规划，且特色园区发展产业应符合园区产业规划；
（八）园区建筑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以上、入驻企业不少于5家且园区规划发展的产业聚集度达40%以上；或在满足上述条件基础上，园区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20亿元以上（含）、规划发展的产业聚集度达70%以上，且园区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能力。
五、特色园区资助申请材料
（一）登录深圳市光明区企业服务门户（网站）在线填报申请书，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
（二）申报单位（园区运营主体，下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未换领新版营业执照的，提交旧版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三）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项目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无须验原件）；
（四）申报单位的信用信息资料（在深圳信用网打印完整版信用报告）；
（五）园区主要企业情况登记表；
（六）园区自有物业房地产权证或租赁合同（提交复印件，验原件）；
（七）园区入驻企业与运营主体签订的租赁合同；
（八）园区产业规划、功能规划；
（九）园区入驻企业主营业务符合园区产业规划的证明材料及其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证明；
（十）关于园区5年内不得变更用途等事项的承诺书；
（十一）园区或入驻企业办理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十二）其他资料，如必要的情况说明等。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印章，多页的加盖骑缝印章；一式1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制作一份目录，非空白页（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胶装成册。电子文档1份（光盘或U盘，需含全部内容的PDF文档），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六、业务受理
请于2021年12月31日前将《2021年2021年专业化特色园区建设资助项目备案情况表》及产业发展规划加盖公章后以扫描件加excel版本形式发送至邮箱gxjyuzd@szgm.gov.cn（联系人：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余工，21389087）。
七、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八、决定机关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备案：
园区运营单位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特色园区产业规划材料，申请特色工业园区备案。
（二）确定资助名单（申请备案后的下一年度）：
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指南——申请单位网上申报——申请单位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申请材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评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报经发资金联席会议审定——拟定资助计划——社会公示——下达项目资金计划——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资金。
（三）专业化特色园区备案资质复核（备案通过后每3年复核一次）：
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指南——申请单位网上申报——申请单位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申请材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评审进行备案资质复核——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明确通过备案资质复核的专业化特色园区名单——社会公示。
十、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批准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单位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十一、证件的法律效力
申请单位凭批准文件获得专业化特色园区建设资助项目资金资助。
十二、收费
无。
十三、年审或年检
无。
十四、注意事项
（一）本指南仅适用于本年度申请。
（二）杜绝中介，一经发现，拒绝受理。
（三）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光明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扶持计划的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单位自主申报项目。我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我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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